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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进一步调整完善

补补缴缴医医保保三三个个月月可可报报销销医医药药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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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0月24日讯
(记者 杨淑君) 近日，聊
城市人社局印发《关于进一
步调整完善基本医疗保险
有关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对医疗保险
待遇等待期、普通病房床位
费医保最高支付标准等作
出了新规定。

符合参加职工或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条件的单位
和人员，应当按人社部门规
定的期限内及时办理参保
缴费(其中居民集中缴费期
为10月至12月底)。逾期未办
理的，其医疗保险待遇等待
期由6个月缩短为3个月。

聊城市医保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项政策实施
后，中断医保的参保人员只
要补缴医保费，3个月后便
可享受医保待遇，等待期比
以前缩短了一半时间。

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
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实行首次参保等待期制度，
自首次缴费之日起，住院和
门诊慢性病医疗保险待遇等
待期由6个月缩短为3个月。

在本地参加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人员转为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自参
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之月
起3个月内，按规定享受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待遇和原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连续缴费满3个月
后，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

国家统一分配的军队
退役人员、异地参加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流动到聊城市
办理医疗保险转移接续手
续的人员、原参加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当年度各类学
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以及
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人员，
自参加聊城市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后，从缴费之日起即
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不设置等待期。

本报聊城10月24日讯
(记者 杨淑君) 自2017年
10月起，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享受
医疗保险待遇不再与单位
缴费挂钩。这意味着，用人
单位如果未按时缴纳医疗
保险费，其退休人员住院时
的医疗费可与正常缴费单
位的退休人员一样享受医
疗保险待遇。

为提高基本医疗保障
水平，保障参保人员医疗需
求，今后聊城实行退休人员
医疗保险统筹待遇与单位
缴费脱钩。

据聊城市医保处有关
负责人介绍，2000年10月，聊
城刚启动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时，用人单位以本单位职
工的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
按6%的比例缴纳;职工个人
以本人工资收入为缴费基
数，按2%的比例缴纳，俗称

“6+2”模式。同时，用人单位
按其退休人员养老金总额
的6%为退休人员缴纳基本
医疗保险费。

到了2004年，这项政策
有所调整：凡参加市直基本

医疗保险满三年的单位，不
再为退休人员缴纳6%的基本
医疗保险费;参保年限不满三
年的单位，继续按6%为退休
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所
有在职参保人员单位缴纳部
分提高至7%，个人部分仍按
2%缴纳，即“7+2”模式。

“以前，为保证医疗保
险统筹基金的收支平衡，在
制度设计上实行退休人员
医保待遇与单位缴费挂钩
的政策，就是说如果用人单
位拖欠医保费，在职职工和
退休人员都不能享受医保
待遇。”医保处负责人说。

近年来，随着参保单位
覆盖率的提升，医疗保险统
筹基金支撑能力的增强，为
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与单位
缴费脱钩创造了条件。

根据此次下发的《通
知》规定：参保在职职工(含
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
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
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医疗保
险累计缴费达到规定年限，
单位和个人不再为其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享受退休
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与单位缴
费脱钩。

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
《通知》指出，可以按照规定
一次性补缴所差年限的基
本医疗保险费，并从办理补
缴次月起享受退休人员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关于缴费
年 限 的 认 定 按 聊 人 社 发

〔2011〕10号文件执行，即累
计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年限
(含视同缴费年限)男满25
年、女满20年。

需要注意的是，退休人
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与单
位缴费脱钩后，退休人员应
参加大额医疗救助，每年由
单位和个人分别按规定标
准缴纳大额医疗救助金(目
前为每年180元，单位120元，
个人60元)，享受大额医疗救
助待遇。

此外，本《通知》下发
前，在单位欠费期间，退休
人员发生的医疗保险基金
暂缓支付的医疗费，待单位
补齐欠费期间的医疗保险
费后，参保人员持有效凭证
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报销
暂缓支付的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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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对参保人员因病情需
要转院治疗的相关证明、手续也
进行了详细规定。

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转往市
外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的，对恶性
肿瘤治疗、心脏疾病安装永久性
起搏器、冠心病冠状动脉搭桥手
术治疗、心脏疾病介入治疗、心脏
疾病射频治疗、心脏瓣膜病手术
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白
血病、器官移植、颅内(或椎管)内
占位性病变、血友病、腹主动脉支
架手术、重度烧伤等特殊病种，患
者或家属可携带医疗保险证(卡)、
近期诊断或检查结果等，直接到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转外就医
手续。对其余病种，转外就医需提
供当地最高级别的定点医疗机构
或本地三级综合医疗机构或市级

专科定点医疗机构副主任医师以
上开具的建议转诊证明。一次异
地转诊有效期为6个月，核准病种
在同一所医院多次治疗，并在有
效期内结束治疗的，不需再次办
理转诊。

对于参保职工，未办理转外
备案手续的恶性肿瘤治疗等特
殊病种，个人首先自负比例为
5% ;其他病种，办理转外备案手
续但未提供建议转诊证明的，个
人首先自负比例为1 0% ;未办理
转外备案手续的，个人首先自负
比例为25%。因急危重症，须立即
转院就医、无法履行正常转院手
续的，可先转院就医，并在转院
住院治疗的5个工作日内补办转
诊手续。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危危重重就就医医可可先先转转院院

五五日日内内补补办办相相关关手手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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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0月24日讯(记者
李军) 今年上半年，市委、市政
府出台了《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考核办法》，明确要求要加大区域
环境质量的考核力度，以考核促
进压力的传导和责任的落实。根
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和部署，市
环保局启动了全市乡镇环境空气
监测系统的建设工作，该项目总
投资3800余万元，在全市145个乡
镇(街道、园区)各建设1个环境空
气自动监测站(监测指标为PM10、
PM2.5)，共计145个环境空气自动
监测站。

自7月份以来，在各县(市、区)
环保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标单
位科学调度，加班加点施工，于10
月份完成了145个乡镇环境空气
自动监测站的建设任务，为全市
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提供了有力
支撑。145个乡镇环境空气自动监

测站全部建设在乡镇(街道、园区)
驻地，每分钟上传一次数据，实现
了24小时在线连续监测，在承担
网格化监测的任务的同时，还承
担着乡镇(街道、园区)的考核任
务。市环保局在密切关注空气质
量监测数据的同时，每月对乡镇
(街道、园区)的数据进行汇总，对
乡镇(街道、园区)进行排名公布，
真正解决责任和压力传导不到位
的问题，切实推进有关污染治理
任务的落实。

下一步，市环保局将加强空
气站的运维管理，加大现场监督
检查力度，加强设备的比对考核，
严防数据造假的行为，确保空气
站的稳定正常运行，同时，将采集
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对造成空
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进行准确溯
源，为从源头上治污提供科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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